
佣金收费协议书（基础品种篇）

甲方：（投资者）

乙方：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及主管机关有关规定的范围内，根据证券市场

的现实情况，甲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证券交易缴纳的佣金费率

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供双方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甲方为在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资金账户的投

资者。

第二条 甲乙双方商定，乙方按甲方的证券交易成交金额，包括

代收证券交易监管费、证券交易所经手费在内，合计向甲方收取的证

券交易佣金费率默认如下：

通过沪深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、存托凭证交易的佣金率为0.25‰

（万分之二点五），其中 A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 5 元的，按 5元收取；

B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 1美元或 5 港元的，按 1 美元或 5港元收取；

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佣金率为 0.25‰（万分之二点五）；债券交易的

佣金率为 0.2‰（万分之二）；

第三条 甲乙双方同意，本协议中第二条款中列示的佣金费率仅

表示甲方向乙方提出申请，须经乙方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，并以乙方

系统设置为准。协议生效时间以乙方系统设置时间为准，甲乙双方另

有约定的除外。



第四条 甲方在乙方注销资金账户后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甲方在

开户后调整佣金的，佣金收费标准以最后一次调整结果为准。

第五条 协议有效期内，乙方有权根据市场行情、乙方成本核算

情况、业务开展需要或法律法规和沪、深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公司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倡议和要求

对上述佣金标准进行调整，并及时将调整内容以适当的方式通知甲方，

如公司网站公告、营业场所公告、客户端弹窗、短信、电话等任一种

方式。如甲方对新佣金标准在通知后 5 个交易日内未提出异议，则视

同甲方接受新佣金标准。

第六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或向中国证券业

协会申请调解，若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双方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上海

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解决。

甲方： 乙方：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个人签字/机构签章） 营业部/分公司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：

复核人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
